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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其中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核心。罗尔斯将

程序正义区分为纯粹的程序正义、完善的程序正义和不完善的程序正义三种类型。根据罗尔斯的

程序正义理论，程序公正可以被视为纯粹的程序正义。程序公正的衡量标准包括法官中立、当事人

平等、程序公开、司法效率这四方面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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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

两个方面。实体公正其实就是实体裁决公正，但这

种裁决公正只有相对正确，没有绝对正确。实体公

正也只能是相对公正，并且受到时空条件的限制。

而程序公正则不同，程序公正的要求是严格、绝对无

条件限制的。虽然在程序公正指引下所产生的实体

裁决未必都是正确的，但在没有程序公正指引的情

况下必然不会带来正确的实体裁决，因此，司法公正

的核心正是程序公正问题。

自古希腊以来，如何通过一定的形式以实现正

义一直成为法的理论的焦点，但人们所关注的多是

“分配的正义”，基本上属“实质正义”的范畴，因为他

们重视的是各种活动结果的正当性，而不是活动过

程的正当性。#$ 世纪中叶以来，一些学者才开始研

究程序本身的正当性问题。如“正义理论集大成者”

罗尔斯最早提出把正义分为实质正义、形式正义和

程序正义三大类。具体来说，在法律制度中，实质正

义是指立法在确定人们实体权利义务时所要遵循的

价值标准，如公平、合理等。实体权利义务的确定，

本质上是对平等、资源、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进行

权威地、公正地分配。形式正义是指法律适用方面

的正义，只要严格依法办事，就符合形式正义。程

序正义是立法者在程序设计、司法者在程序操作过

程中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就程序利益的分配，程

序权利义务的安排而言，程序正义与形式正义和实

质正义有内在联系，就程序规范的普遍效力和遵循

的强制性要求而言，程序正义与形式正义又密不可

分。然而，与程序正义相比，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主

要是一种结果价值，是评价程序结果的价值准则。

而“程序的本质特点既不是形式性也不是实质性，而

是过程性和交涉性。”［’］因此程序公正本质上是一种

“过程价值”，它主要体现于程序的运作过程中，是评

价程序本身正义与否的价值标准。笔者将从罗尔斯

关于程序正义的论述出发对司法过程中程序公正的

模式以及其评判标准作一个初步探索。

一、关于司法过程中程序公正模式的思考

对程序正义而言，在《正义论》中，罗尔斯将程序

正义区分为纯粹的程序正义、完善的程序正义和不

完善的程序正义三种类型。纯粹的程序正义是指

“不存在对正当结果的独立标准，而是存在一种正确

程序，这种程序若被人们恰当地遵守，其结果也会是

正确的，无论它们可能是什么样的结果。”［#］其特色

在于，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结果才是公正的，但是，

我们却可以遵循一套公平的程序。遵循这套程序，

无论得出什么样的结果都是公正的。罗尔斯认为赌

博是纯粹程序正义的典型例证：在赌博中，我们不知

道谁赢得赌金是正义的，也就是我们不知道赌金分

配的正义标准，但是，如果赌博的程序是公平的，而

且人们自愿参加赌博，其中没有任何欺诈，那么赌金

的任何一种分配都是公平的。完善的程序正义是指

程序之外存在一个决定结果正义的独立标准，并且

同时存在保证达到这一结果的程序。也就是说，知

道什么样的结果是公正的，并且又有一套方法可以

达到那个结果。如，’$ 个人分一块蛋糕，假设正义

的分配是每个人都得到平等的一份，那么正义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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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应当是：让任何一个人来分蛋糕，但他必须拿最后

的一份。这样就能够保证结果的正义。而不完善的

程序正义则是指“当有一种判断正确结果的独立标

准时，却没有可以保证达到它的程序。”［!］换言之，我

们知道什么结果是公正的，但在技术上却无法无误

地达成这个结果。由此可见，完善的与不完善的程

序正义都具有一种判断其结果是否正确的独立标

准，其区别仅在于，前者有一个确保能够达到正确结

果的程序，而后者则没有这种可以达到正确结果的

程序。而纯粹的程序正义则没有这种判断其结果是

否正确的独立标准，它只有一个达到正确结果的程

序，其程序一旦被实际执行，它所达到的任何结果都

是正确的。“按照程序正义的观念，正义是正义程序

的结果。只有程序是确定的，而结果则是不确定的。

也就是说，如果程序本身是正义的，那么它所达到的

任何结果都是正义的，无论它们是什么。”［"］在这三

种类型的程序正义中，罗尔斯更加注重纯粹的程序

正义原则，认为它是现代法治国家必须加以运用的

正义程序准则，因为它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实

现分配正义的基本程序机制。

根据罗尔斯的程序正义理论，司法过程中的程

序正义应属于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因为虽然在程序

之外存在着衡量判决结果是否正义的客观标准即是

否符合事实的真相以及是否根据真相依法判决。但

是，由于实际上不论是事实认定，还是法律适用，都

内含着诸多不确定性因素，所以即便法律被仔细地

遵循，过程被公正恰当地引导，程序要件规定得非常

完备，也还是不能完全避免错误结果的发生。

笔者认为，如果作进一步思考的话，将司法过程

中的程序公正视为纯粹的程序正义更为妥当，更具

有现实意义，因为虽然在程序之外存在着衡量判决

结果是否正义的客观标准，但是这个标准本身却是

极为抽象模糊的，不像罗尔斯在阐述完善的程序正

义时所举的分苹果那样有一个直观明确的标准，因

为一方面实体公正所表征的案件“真实”和“真相”，

往往与复杂、多样的社会现象相连，本身具有不确定

性，毕竟实现案件的实体真实是一个对历史性事实

作回溯证明的过程，时间的不可逆性决定了任何事

实都难以完全恢复其原始面目；另一方面由于法律

本身的不确定性以及法律适用过程的不确定性而导

致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这两个方面决定着谁都无

法准确界定案件发生时的真实情况以及法律本身的

真实目的，即便是审理该案件的法官，他的任务是通

过当事人对案件的举证来演绎、再现案件的真实情

况，从而依据法律作出判决，但是通过这个过程而认

定的所谓“真相”与客观存在那个真相还是有一定差

距的，像哈特所说的那样，我们是人而非神，不能像

神那样洞察一切，事实真相和是非标准都了然于胸

中。后现代法学也认为，法律是一场表演。法官和

律师是演员，只要他们所作所为被观众或公众认为

是真的，就是真的，否则，即使是真的，也变成了假

的。所谓“公正”，并没有一个唯一的标准，而是中文

中这两个字就指出了这个词语的真谛———公众认为

正确的东西。所以说，既然标准不明确，不具体化，

那么对于评判案件的结果正义的实际意义就不大，

我们就可以将其视为没有标准。这样只要将司法程

序设计得公正合理，公众就会将由这个程序得出的

任何结果视为是公正的。至于作为不完善的程序正

义中的这个衡量判决结果是否是正义的抽象的独立

标准，可以将它视为追求纯粹的程序正义时的理想

或者说是程序设计时的指导思想。围绕这个指导思

想，就可以设计司法程序了。这就涉及程序设计的

原则即程序公正的标准问题。

二、程序公正的标准问题

程序正义的观念源于英国，当时称程序正义为

“自然正义”。“自然正义”原则的具体内容是：!任

何人不得自己审理自己或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人的

案件；"任何一方的诉词都要被听取。自然正义原

则是司法审判活动中的最低条件，任何人如果违反

了这一原则，则该司法审判活动无效。

我国学者对程序公正的标准存在不同的理解。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两要素说。有学者认为，民事诉讼程序公正性

的判断标准是：民事诉讼程序能否准确、及时和恰当

地实现实体权利，彻底地解决民事冲突［#］。

三要素说。有学者主张，“程序公正的实现决定

于这样三个要素：冲突事实的真实回复；执法者中立

的立场；对冲突主体合法愿望的尊重”。

四要素说。有学者提出，“程序公正与否的评断

标准有四种：!当事人的地位平等；"权利义务相

当；#排除恣意专断；$程序合法”［$］。

通过对各种不同观点的总结，笔者以为，学者们

关于程序公正标准的认定存在着另外一个误区，即

很多学者提出的标准实际上混淆了两个层面的意

思：第一个层面是对何为程序正义的判断标准，即价

值判断层面标准功能，如司法中立、司法公开、司法

效率等原则；第二层面是何种制度能够保证程序正

义，即制度保障功能，有司法独立、司法程序、司法职

业化、法律监督等原则。我们所讨论的程序公正的

标准是从价值判断层面上而言而非从制度保障层面

上来讨论。通过对国外学者和国内学者观点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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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从上文中对程序正义模式的阐述，我们知道，

程序设计时的指导思想便是能够最大限度地追求案

件的真相以及保证法律被依法适用。在这个思想指

导下，笔者认为程序公正的标准应由一些最基本的

原则和针对不同性质的案件的具体规则构成，最基

本的原则体现了一切公正合理的程序的共有特征或

是基本特征，而具体规则则反映了某些针对具体案

件的程序的特有品质，其目的都是为了促使程序公

正的实现。最基本的原则至少应包含以下几方面的

内容：

!）法官中立原则。程序公正首先要求法官处于

中立地位。中立性原则是现代程序的基本原则，是

“程序的基础”［"］。法官的中立是相对于当事人和案

件而言的，它表明在民事诉讼构造中，法官与双方当

事人保持同等的司法距离，对案件保持超然和客观

的态度。中立是对法官最基本的要求。不中立便是

偏私，便是法官与当事人的角色混淆，其结果的不公

正乃是必然的。

#）当事人平等原则。诉讼参与人在诉讼中受到

平等的对待，这是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对任何一

方不得因其年龄、性别、社会地位而在诉讼中受到歧

视和不公平待遇。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八条作了明确的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

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

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

上一律平等。”这一规定包含以下内容：!双方当事

人的诉讼地地位平等，也即诉讼权利和义务平等。

"双方当事人有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的手段，同时，

人民法院平等地保障双方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
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和行

政诉讼法都作了相应的规定。在刑事诉讼和行政诉

讼中是权力与权利的对峙，即握有控诉权或行政权

的一方与弱势者的个人之间的对立，在民事诉讼中

则是居于平等地位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对立，通过对

立面的设置及其竞争性的活动，可以强化程序参加

者的动机，使法官获得全面的信息。

$）程序公开原则。要求诉讼程序公开，诉讼行

为公开。诉讼程序公开要求诉讼程序明文规定。诉

讼行为公开要求诉讼活动公开和透明，除涉及国家

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公开

进行。所谓公开，即对社会公开，包括对群众、对新

闻媒体公开，允许群众旁听案件的审理和宣告判决，

允许新闻记者采访报道开庭审判的情况。程序公开

原则长期以来被视为程序公正的基本标准和要求。

%）司法效率原则。英国有句名谚：“正义被耽搁

等于正义被剥夺”。这句法律谚语深刻揭示了司法

效率与司法公正的同一性［&］。可以认为：司法效率

与司法公正的相互关系中，司法效率与程序公正是

直接关联的，是程序公正的核心，并通过司法程序作

用于诉讼的实体结果，最终成为司法公正（实体公正

与程序公正）的核心和有机组成部分。

总之，实体公正有赖于程序公正，程序公正是追

求实体公正的手段，不公正的程序是难以带来实体

公正的。在我国司法过程中要注重程序公正，特别

是注重对程序公正的标准作出更深入的研究，以便

建立更公正合理的司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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